社會實踐基金補助申請計畫書

申請人：410874215 社學三 陳昱珊、410874242 社學三 郭宇聖
410874216 社學三 呂亭玫、410672039 行政五 林立威

申請類別：鄉土研究

計畫主旨：疫情對幼兒照顧與學習模式的影響 — 以三鶯地區為例

實踐動機：
新冠肺炎自2020年初爆發，疫情延燒至今尚未停止，在疫情嚴峻的威脅下，民眾在社會的各種層面上面臨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從醫療資源、經濟、運輸、衛生環境、教育等，社會面貌也因此改變，而面對新冠肺炎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政府提出了許多的應對政策，例如：進出公共空間與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須配戴口罩、鼓勵民眾減少外出並避免前往高群聚場所、限制出入境等，種種的防疫政策都使得大眾的生活模式被迫改變。新冠肺炎對於各個年齡層都有其威脅性，儘管幼兒的病症較為輕微，但他們的身體抵抗較為低弱，也屬於高風險族群之一，且幼兒尚未有自主管理的能力，因此如何保護幼兒免於疫情威脅，並維持生活秩序及品質，便成為了許多家長關注的議題。
除此之外，學齡前兒童的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多數家長非常重視的部分，但在疫情之下無論是幼兒園、托兒所、或其他幼兒課程也都受到巨大影響，幼兒在3~6歲的發展階段，無論是家長的照顧及教養方式、或是在家庭外受的教育，都對於幼兒往後各個層次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我們想要再深入了解，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家長的照顧模式、教養型態是否有主動的調整或被動的改變，也是否進而影響到幼兒的學習發展，導致幼兒在成長階段學習的困難。
由於去年台灣疫情狀況並不嚴峻，直到今年五、六月疫情爆發，台灣進入數次微封城和長期的三級警戒，各級學校也開始實施線上教學。相比去年，民眾對於封城、遠距等情況都僅限於想像，學齡前幼兒也都維持實體上課，在真正面臨這樣的狀況下，家長實際上的作為與想法與想像會產生什麼改變，或實行與想像之間有什麼差距、困難，便是我們好奇且希望透過追蹤研究了解的部分。
實踐內容：
此份研究的初訪已於去年十到十二月完成，但由於當時台灣疫情管控得當，尚未爆發大型感染事件，因此訪談結果不如預期所設想的明顯。受訪家長因尚未經歷長時間與小孩「宅」在家的情況，許多內容都停留在臆想並非實際經驗，導致當時研究重點傾向於分析並對比國外與國內情形，以及生活上基本防疫作息的改變與影響。而後臺灣在2021前半年時，疫情迅速擴散、多次爆發群聚感染，也因此維持了長達三個月的三級警戒。不論學校或公司，大部分都改採遠距教學及居家辦公的模式，更加符合我們研究欲探討的情境，因此本次回訪為先前研究之後續追蹤研究，邀請去年的受訪者再次進行訪談。

預計時間：110年12月至111年2月底

地點：三鶯地區

預期收穫：
1. 針對COVID-19所帶來的改變，2020年的研究主要著重於以下兩點進行訪談。一為幼兒照顧方面，疫情期間家長對於孩童在日常生活上與學齡前的教育的擔憂，以及行為上是否產生任何改變； 另一部分則是因疫情導致社會互動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幼兒的學習模式與成效，此部分我們也預計在追蹤訪談中提問，期望能了解一年後是否產生差異。
2. 而本次的追蹤研究比起前次的研究我們將更著重於遠距學習及工作對於幼兒與家長產生的影響。在上一次的研究中就有發現，家長對於若要採取遠距的情形不樂觀，擔心小孩長時間盯著螢幕對其健康造成影響，又或認為小孩面對螢幕難以專心學習，以及透過螢幕接受教育將使幼兒無法完整地習得人際互動方式，本次的研究重點便是探討這些情形是否實際發生，及其影響的程度又有多大。此外由於遠距教學的形式，家庭將要有具備器材（電腦、網路訊號等）的能力才能進行，因此導致門檻的升高，我們猜測這將導致階級差異更加的明顯。最後我們也將再次進行國內外的比較，但這次國內情境與國外更加相似、可比較性更高，並且由於時間的拉長，我們更加能夠看到台灣的疫情前後差異。
3. 初訪研究曾在指導教授的協助下投稿上專門紀錄各類疫情相關報導與研究的網站—「記疫」。但如上述所說，上回研究對我們而言並不完整，仍然有欲探討的空間，因此本次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能夠再次投稿記疫，嘗試補齊上次研究中效果不明顯或因情境而無法研究的部分。
https://covid19.nctu.edu.tw/article/7996?fbclid=IwAR2oKXvgm8nGFnvjW0WFNozyu8xxoYEnrXhSIKxUpdLftM0INN3DMvmPe70 
4. 今年很榮幸收到臺灣公衛學生聯合會的邀請，將在明年一月參加其舉辦的公衛、疫情相關講座，並分享我們的研究內容。主辦方雖是透過先前刊登在記疫上的文章聯繫我們，但我們也希望能夠在講座分享時提出更完整的研究成果，尤其封城和三級警戒就在近半年內，若能透過回訪得到更近期的資訊，也能使我們的演講更加完整、有說服力。
計畫預算：

1. [bookmark: _GoBack]交通費補助：若與受訪者協調結果採面訪形式，則會有機車、大眾運輸的花費，以來回車程60元為基準計算，並考量北大特區與三峽舊市區的地理位置，預計每次兩位研究者訪問16位家長，共16趟。60*2*16=1920元。
2. 餐費：若配合受訪者到店家（如咖啡廳），將會配合店家規定之最低消費金額，考量北大特區與三峽舊市區之消費能力，預估餐費100元/人（每次訪談預計三位研究者同時進行）。100*3*16=4800元。
希望補助上述兩項預算，總計6720元。
